事务长岗位职责
1.负责食堂、超市饮食安全管理及饮食供应工作，确保学生饮食安全，为广大教师及学生服务。
2.协助制定和完善食堂各项管理制度，并认真抓好落实。
3.监督食堂把好食材采购关，保证食材质量。禁止腐败变质、发霉、生虫、虫蛀、有毒有害、掺杂、掺假、质量不新鲜的食材进入食堂加工出售，并检查食材的合格证和检疫证明。
4.日常检查工作：
（1）每天负责检查各食堂承包人晨检、晨会制度执行情况，每天检查各食堂承包人生产、经营场所卫生情况，每天检查主副食品进货情况（重点检查前一天索票索证张贴情况、审核当天索票索证完整性及真实性情况、当天进货材料进场验收及入库情况）；
（2）每天检查工人加工食品过程是否规范，仪表是否合乎规范；
（3）每天检查前期已经到期留样食品处理情况、当天食品留样规范情况（品种、份量、记录、存放时间等）
（4）每天检查肉类、水产、蛋品等易腐食品冷藏储存。每周检查各食堂冰箱冰柜除霜记录与实际情况是否匹配；
（5）每天检查餐用具清洗消毒和记录。
5.每天对分管的食堂主要情况检查并如实详细记录（盐城市餐饮服务经营者食品安全自查手册），每周要对各食堂全面检查一次并打次分，作为部门督查台帐。
6. 每周周末值班一天，按时参加生活服务中心例会（食堂、超市、咖啡厅等与饮食安全相关联的服务外包项目负责人参加，学校分管服务外包处长、事务长、水电服务外包管理员、充值员）。
7. 每周核查一卡通充值员帐目（充值员每天自行打印核对，每周一打印核对上周充值明细签字交事务长审核，南校区沈海华，北校区张国标）。
8.每周全面检查各服务外包项目安全隐患不少于一次。
9.协助伙管会督查食堂、超市等服务外包项目。
10.负责每月3日前（节假日顺延）完成核算食堂、超市等服务外包项目各种收费平台金额，按要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11. 每学期负责协助组织师生代表、伙管会对生活服务中心服务外包服务项目进行服务满意度评议，认真、及时地处理师生对食堂饭菜的相关意见或建议，并组织复查、复评。
12.每学期协助召开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消防知识培训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各1次。
13.依法依规严格督促食堂承包人给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严禁患有传染病的人员从事食堂工作，严防传染病和及食品中毒事件发生。
14.负责食堂、超市应急事务处理，第一时间现场检查，了解真实情况，及时汇报并按要求妥善处理。
15.负责依据采购文件和合同等约定对食堂、超市的违反约定的行为实施监督，提出处理意见，并严格按照部门要求执行处理意见。
16.做好学校重大活动餐饮接待服务工作。原则上按照申请部门提供的书面材料，负责核对和协调好餐饮服务人数、标准、品种、份量、场地、卫生、时间等，做好就餐准备、过程服务和管理工作。按要求收集相关资料，办理好相关审批手续。加强对食堂承包人管理，明确接待服务要求，以师生为本，切实做好接待服务工作。
17.负责对食品安全事件、消防安全事件、原材料入场检查、售卖变质过期食品、收费系统使用等关键环节重点强化督查考核力度。出现食品安全事件或消防安全事件的，扣罚分管事务长全年事务长津贴；原材料入场检查、售卖变质过期食品、收费系统使用等没有管理到位的，每发现一次扣罚津贴200元。
[bookmark: _GoBack]18.强化廉政勤政意识、奉献意识，提高责任意识，要处理好与服务外包单位的关系，禁止与服务外包单位发生任何经济或其他利益交流，否则扣罚全年事务长津贴，并上报学校监察室予以处理。
